
製表日期：108年02月02日表64-3-1(105年度)綜稅核定補退稅發單戶數金額單項分配1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納稅單位
金額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

已補稅 本次核定不補退

戶數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

先依申報退稅 本次核定退稅 退稅合計 經核定已退變為補稅 經核定未退稅之補稅 本次核定補稅合計
分位別

8.240.250.340.190.120.450.893.7514.554.5714.931.7612.750.2110.00第1分位 0.50

10.560.301.280.150.790.792.474.5810.645.3310.952.789.190.5110.00第2分位 1.22

11.280.953.620.773.661.553.524.679.075.319.283.118.060.4710.00第3分位 1.94

11.011.535.061.455.171.804.815.529.206.219.403.878.260.6710.00第4分位 2.84

10.292.076.891.906.852.616.987.1910.008.0610.185.109.131.1710.00第5分位 4.12

9.422.879.092.508.524.0810.509.6610.9710.7311.147.0710.191.8310.00第6分位 6.63

9.144.2711.513.6510.456.3514.1511.9711.0412.8411.079.8510.902.8110.00第7分位 9.63

9.347.0315.075.9113.6310.7218.6114.4010.2514.829.9913.4011.485.7510.00第8分位 14.52

9.7811.9318.9410.2117.9517.6521.3917.308.9816.688.4618.8011.4511.2710.00第9分位 20.80

10.9368.8028.2073.2532.8754.0016.6920.965.3015.464.6034.268.5975.3210.00第10分位 37.78

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合      計 100.00

一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。
二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